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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

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6 月 13 日，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化

工”、“上市公司”或“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的议案》及《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相关申请文件。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8 月 3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6

日召开方大化工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初始方案。

并于 2016年 12月 29日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方案，并经 2017

年 2月 1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2017年 3月 6日召开的方大化工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确认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或“本次交易”），

于 2016 年 8 月 5 日首次披露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相关的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长沙

韶光、威科电子、成都创新达三家公司的 100%股权，其中长沙韶光 100%股权的

交易价格为 81,965.00万元、威科电子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45,832.50万元、

成都创新达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65,475.00万元，合计交易作价为 193,27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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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上市公司同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12,200.00 万元，配套资金

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中介机构费用、长沙韶光功率 SiP器件先进

封装测试线建设项目、长沙韶光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研发平台建设项目、威科电

子厚膜混合集成电路组件（TF-HIC）生产线新建项目以及成都创新达宽带、多功

能集成微波和毫米波组件、系统生产线改造项目。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工作 

（一）主要程序 

2016 年 2 月 6 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停牌

公告》（公告编号：2016-005 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2 月 5 日 13 时开市起停

牌。 

2016年 2月 19日，上市公司披露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6-006号），本次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股票继续停牌。 

2016 年 8 月 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本次交易的

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8 月 5 日披露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与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相关的公告。 

2016年 8月 11日，上市公司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对方大锦化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6]第 54 号）。公司及相关中

介机构对问询函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落实，并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

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答复，并于 2016年 8月 22日公告了关于本次问询函的回复。

公司股票于 2016年 8月 23日开市起复牌。 

2016 年 8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并于 2017 年 8 月 27 日披露了《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6-154 号）等相关公告。 

2016 年 8 月 30 日，方大化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申报了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并于 2016年 9月 5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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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62355号)。 

2016年 9月 30日，方大化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2355 号）。公司收到反馈意见

后，组织各中介机构对反馈问题进行了落实回复，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公告反

馈意见回复后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反馈回复等相关文件。 

2016年 11月 3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召开 2016年第 83次工

作会议，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未获得通过。 

2016 年 12 月 20 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不予核准方大锦

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刘国庆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定》

（证监许可[2016]3101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作出不予核准的决定。 

2016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证监许可[2016]3101 号”落实情况说明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对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进行了调整。 

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了重大资产重组

申请文件，并于 2017 年 1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通知书》(163932号)。 

2017年 1月 23日，方大化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3932号）。 

2017年 2月 16日、2017年 3月 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方大化工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确认了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2017 年 3 月 9 日，公司组织各中介机构对反馈问题进行了落实回复后公告

反馈意见回复后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反馈回复等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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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及签署本次

交易终止协议的议案》及《关于撤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撤回相关申

请文件。 

（二）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期间，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资

产重组工作，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开展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就重组方案中的各项事宜与交

易对方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论证。同时，公司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9号——

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并提示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不确定性风险，认真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信息批露及风险提示在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公司严格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了信息批露义务，并在重组报告书及其他相关公告中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存在的相关风险及不确定性进行了充分披露。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由于公司与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开始协商本次交易至今历时较长，期间市场

环境、监管环境等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后续审核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配合

并快速推动公司的战略发展和产业调整，为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

益，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决定终止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申请向证监会撤回相关申请文件，后续以现金方式收购

部分标的公司股权。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与各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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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资金相关协议及各补充协议，本次交易须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生效，经交易双方友好协商后决定终止本次重组，交

易各方均无需承担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目前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终止，未对

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后续以现金方式收购部分标的

公司股权，继续推动公司发展军工电子业务的发展计划。 

五、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自 2016年启动至今历时较长且后续审核仍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为配合并快速推动公司的战略发展及产业调整，公司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交易对方均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启动以现金方式收购长沙韶光

半导体有限公司、威科电子模块（深圳）有限公司相应股权事项。公司本次终止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材料齐备，程序合法、合规； 

3、我们同意将公司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六、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五日 




